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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 109年度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)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作業要點。 

（二)花蓮縣環境教育中程計畫（106-109年）。 

（三)花蓮縣109年辦理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。 

二、目標 

(一)協助縣內中小學教職員符合申請認證之資格，並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。 

(二)增進環境教育人員環教教學知能，促進規劃和實施環教活動方案能力。 

(三)增進學校環境教育人員專業知能，落實環境教育課程活動之設計與教學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

四、執行單位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

五、協辦單位：花蓮縣環境教育輔導團 

六、承辦單位：花蓮縣玉里鎮大禹國民小學 

七、辦理時間：109年 7月 20日～7月 22日 

八、實施地點：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 

九、實施對象： 

（一）花蓮縣內各級學校－國中小、高中職及專科以上學校之教師與職員，並 

開放全國各國中小教師與職員報名，參加人數預計 40人。 

（二）花蓮縣國中小校長（含候用校長）尚未參加此項研習者，請務必報名參 

加。 

十、實施內容： 

（一）辦理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環境教育人員經歷認證研習（三日 24小時）」 

一場，縣內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仍未取得人員認證者皆須派員參加， 

期能增進學校環境教育人員實務知能，提高學生學習之興趣及學校環境 

教學之成效，參加人數計 120人次。 

（二）上述研習敦聘環境教育學者專家擔任講座，並得邀請績優學校人員分享 

執行實務及申辦經驗等。 

 (三) 課程內容詳如課程表 

十一、24小時認證研習內容： 

（一) 必修課程：環境教育法規、環境教育、環境倫理、環境教育教材教法、環 

境教育課程設計、環境概論等，各二小時，合計十二小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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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) 學校環境教育實務議題：環境教育計畫撰寫與執行、環境教育推動要領與 

成效評估、環境教育體驗等，各二小時，合計六小時。 

（三)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議題：永續發展、環境變遷與防災、生態保育等，各 

二小時，合計六小時。 

十二、研習時數： 

（一）全程參與本研習者，將由主辦單位核發研習時數及相關證明文件，以利 

申請認證證書。 

（二）完成本研習並取得核發之證明文件者，請自行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，送認

證核發機關審核申請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」。 

（三） 因應環境教育法及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辦理，須全程出席課程，

方授予研習證明；如有缺課者，僅提供研習時數登錄。 

十三、工作經費 

（一)  經費來源：教育部109年度補助花蓮縣政府辦理環境教育輔導計畫經費。 

（二)  經費概算：詳如附表。 

十四、預期效益 

（一）預計申辦及取得教育部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證書之人數 40人，全縣所屬學

校環教人員均具有教育部環境教育人員認證（100%）。 

（二）增進學校環境教育人員實務知能，提高學生學習之興趣及學校環境教學

之成效。 

十五、本計畫經教育部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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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 109年度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課程表 

日期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備註 

109年 

7月 

20日 

(一) 

08:40~08:50         報到   

09:00~10:30 環境教育法規 梁明煌教授 東華大學 

10:40~12:10 資源整合及伙伴關係建立 梁明煌教授 東華大學 

12:20~13:20 午餐、休息   

13:30~15:00 環境教育 黃木蘭校長 退休校長/環教大使 

15:10~16:40 環境倫理 黃木蘭校長 退休校長/環教大使 

109年 

7月 

21日 

（二） 

08:40~08:50 報到   

09:00~10:30 環境教育體驗 林克銘校長 台東縣太平國小 

10:40~12:10 環境教育計畫撰寫與執行 林克銘校長 台東縣太平國小 

12:20~13:20 午餐、休息   

13:30~15:00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趙子綱校長 退休校長/環教大使 

15:10~16:40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趙子綱校長 退休校長/環教大使 

109年 

7月 

22日 

(三) 

08:40~08:50 報到   

09:00~10:30 環境概論 陳星皓教授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

10:40~12:10 環境變遷與防災 陳星皓教授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

12:20~13:20 午餐、休息   

13:30~15:00 永續發展 張桂芬教授 東華大學 

15:10~16:40 生態保育 張桂芬教授 東華大學 

◎ 講師簡介 

1.梁明煌教授：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退休，教育部前環境教育輔導團東區計

畫主持人。 

2.黃木蘭校長：北埔國小退休校長，專長：環教教育推廣，環境倫理。 

3.林克銘校長：台東縣太平國小校長，臺東縣環境教育輔導計畫召集人、專長：環境

教育體驗活動規劃設計。 

4.趙子綱校長：明禮國小退休校長，曾擔任花蓮縣環境教育輔導計畫召集人，專長：

環教教育教材教法及課程設計。 

5.陳星皓教授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教授，專長：永續校園理論與實務。 

6.張桂芬引導師：國際引導者協會認證專業引導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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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」研習課程內容綱要 
課程

類別 

課程名稱 時數 教學目標 

必修

課程 

 

環境教育法

規 
2 

1.認識環境教育法的起源和立法精神。 

2.瞭解環境教育法規的特性和內涵。 

3.認識環境教育相關法規的規範 

環境教育 2 

1.認識環境教育起源與理念。 

2.瞭解環境教育原理、目標與內涵。 

3.認識環境教育國際重要發展趨勢。 

4.認識我國環境教育現況。 

環境倫理 2 

1.認識環境倫理的基本概念與學說。 

2.瞭解社會環境價值觀的演變以及價值澄清方法。 

3.瞭解環境倫理與環境友善行為之關聯，進而於日常生活實

踐。 

4.從環境倫理的角度思辨社會成長與永續的衝突與決策。 

環境概論 2 

1.認識自然資產與永續社會的議題。 

2.透過環境問題檢討與分析、認識國家環保政策與環境指標。 

3.瞭解環境風險評估與環境品質管理 

環境教育教

材教法 
2 

1.認識環境教育課程規劃的理論基礎。 

2.瞭解環境教育課程設計、執行、實施及評量之概念與方法。 

3.瞭解環境教育教學法，熟悉教學法之實施原則、步驟及技

巧。 

環境教育課

程設計 
2 

1.認識環境教育課程規劃的理論基礎。 

2.瞭解學校環境教育計畫的實務準則。 

3.瞭解環境教育課程設計、執行、實施及評量之概念與方法。 

學校

環境

教育

實務

議題 

資源整合及

伙伴關係建

立 

2 

1.建立學校環境教育資源盤點之知能。 

2.確認學校及關聯團體各自所擁有的環境教育資源，並瞭解

聯結之互惠關係。 

3.學習建立環境教育伙伴關係，並增進組織溝通與協調能力。 

環境教育體

驗 
2 

1.提倡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，尊重生物、愛惜環境。藉由環

境與人的互動，來引起社會大眾對於環境議題的關係。 

2.綠色生活，節約資源，食用並使用天然素材，減低環境污

染災害。 

環境教育計

畫撰寫與執

行 
2 

1.認識環境教育計畫的元素、結構、特性和意義，瞭解計畫

撰寫的基本原則。 

2.透過實際案例分享，探討可發展的需求面向，並適切融入

環境教育的操作原理與方法。 

3.瞭解計畫撰寫與執行之間的優勢與阻礙。 

環境
環境變遷與

防災 
2 

1.瞭解環境變遷議題與成因，思考人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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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遷

與永

續發

展 

2.瞭解災害概念，並培養對災害的警覺意識。 

3.瞭解國內對環境變遷與防災的策略，以及相關的教育資源。 

永續發展 2 

1.指引學員從地方和全球的角度思考自己的行為對目前及未

來社會、文化、經濟與環境的影響，而學生經由課程亦應

有能力以永續性的方式回應複雜的處境。 

2.響應永續發展目標的實踐，課程方案為行動導向，強調個

體行動與社會脈動之關聯與影響，透過永續發展目標主題

的課程方案，聚焦並明確的點出眼下重要的全球議題，使

學生覺知並關懷生活中的重要議題，終以付出行動達致目

標。 

生態保育 2 

1.瞭解生態系中資源循環利用的原理與概念。 

2.認識循環型社會的定義和演進，透過他山之石的案例分

享，思考國內對循環型社會的推動及策略。 

3.瞭解個人或群體的環境行動方案(如綠色設計、綠色生產、

綠色消費等)，並思考如何將做法融入環境教育教學中。 

 


